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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忠诚馆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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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忠诚馆建设项目

发包人: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承包人:~鲑迈型茧遐盐直堕尘彐⊥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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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g  ⒛阢年 7月 5日



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 (全称 ):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承包人 (全称): 维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

等 、 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 的原则 ,双 方就  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政治忠诚馆建设项 目

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 ,共同达成如下 协议 :

、 T程概况

1、 项 凵名称 :~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忠诚馆建设项 日

2、 I程地点: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3、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JSZC320200-ⅢGT C⒛ 24-0065

4、 资金来源 :则 政资金 : 100%

5、 工程 内容:  面积约 500平 米 ,展馆建设采购包含展陈装饰及安装、展陈布展 (详

细工作量 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

附
“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 目一览表

”
 (附件 1)

6、 工程承包范田:  装饰、布展、 电气工程、消防工程、暖通空调工程、综合布线及

项 目 。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⒛24年 7 月 8 日

计划竣工日期:⒛ 2衽 年 9月 20 日

工期总 日历天数  75  天 ,工期总 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 日期计算的工期大

数不一致的 , 以工期总 日历天数为准。实际开T日 期 以监理人发出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开I通

知为准 ,总 工期 以开工通知载明的开工 日期起算。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

人民币 (大写)  叁佰壹拾陆万  (孚  3160000 元);

其中:总价 3160000元  除税价 2⒆ 9082.57元  税金  gOo



(1)安全文明施△费 :

人民币 (大 写) 叁万捌仟玖佰零贰元肆角柒分  (￥  38902.47 元);

(2)材刈和T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 写 ) 佟      元);

(3)专业I程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与 ) (￥      元);

(4)暂列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拾肆万元   (￥  140000 元)。

2,合 同价格形式: 固定单价 。

五、项 目经理

承包人项 目经理: 江威俊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中 标通知书 (如 果有 );

(2)投标函及其附录 (如果有 );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4)通用合同条款 :

(5)技术标准和要求 ;

(6)图纸 ;

(7)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 中形成的与合 同有关 的文件均构成合 同文件组成部分 。

上述各项合 同文件包捂合 同当事人就该项合 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 ,属 于同一类 内

容的文件 ,应 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 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 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1.发 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 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

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 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 ,确 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不进

行转包及违法分包 ,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 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 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



订与合同实质性 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⒛⒛   年  7 月 5 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无锡   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 同未尽事宜 ,合 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

十二、合 同生效

本合同自 双方签字盖章后 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地 址 :

委托代理

电 话 :

地  址 :

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开户银行 :

账  号 :_

丿「丿由钅k彳亍:

账  号 :

发包人 (建设单位):  (公 章)

|∶ ∶∶∶∷Ⅱ∷∴ /

本合同丁式 捌 ∫份Ⅱ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发包L份Ⅱ均杲有同等法律效力 ,

言:诧赢枷/法 定

(签 字 )

法 定



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GF-zO17-⑿01)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1.l。 1合 同

1.1,1,10其他合同文件包括 : (1)补遗 书:指 发出招标文件之后由招标人向己取得招标

文件的投标人发出的、编号的对招标文件所作的澄清、修改书。~(2)投标 书及其附件。

1,1.2合 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 4临理人 :

名称 :

资质类别和等级 :

联系电话 :

电了信箱 :

通信地址 :

1.1,2.5设 计人 :

名  称 :

资质类别和等级 :

联系电话 :

电了信箱 :

通信地址 :

1.1.3T程和设各

1,1.3.7作 为施I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作所服务的临
日·l’性生产和生活设施等所涉及的场所 。

1,13,9永 久 占地包括 :本项 目红线范围内廴

1.1.3.10临 gNl Γ片地包括 : 指为实施本合同I程 lnj需 要的一切临时 占用的+地 ,包括临

场 的临叫出入通逍 , 以及生产 (办 公 )、 生活等临时设施用地等。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巾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巾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巾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 、 《招标投标条例》 、 《建设 T程质量管 l殂 条例》 、 《下稆



建设项 目施T招标投标办法》 (一L部 委 30号令 )、  《江苏省I程建设管理条例》 、 《建设

I程 施T发包 与承包价格管理暂行规定》 、 《I程量清单 汁价规范》 、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江

苏省和尢锡市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规定 ,如 地方法规 弓国家法规相抵触 ,按 国家法

规谬1行 。

1.4标准和规范

1.41适用于T程 的标准规范包括 :适用于T程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江 苏省、无锡

市的地方性标准 (包括相应的规范、规程等), 以及设汁图纸引用或参照的标准、规范、规程。

1.4,2发 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 如有涉及 ,双方另行 协商约定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 如有涉及 ,双 方另行 协商约定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 如有涉及 ,双 方另行 协商约定。

1.4.3发 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

1.⒋ 3.1在 I程实施中所采用的材料设备与T艺 ,应符合 1,4,1、 1.42项 标准与规范

的相应要求。

1,4.3.2在 I程 实施全过程中,所 引用的标准或规范如果有修改或新颁 ,应 由发包人

决定是否用新标准或规范,承包人应在临理人的临督下按发包人的决定执行。采用新标准、

规范所增加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

(1)合 同协议书、合同补充 协议书 (如有 )及各种合同附件 (含评标期间和合同谈判

有关部 闸标准与规范 。



中的施T组织设 汁; (12)其 他合同文件。承包人负责在江苏省建筑市场 隘管 与诚信信息一

体化半台上进行施△合同备案 (下 称备案合 同 ) 的录入 2承包 人应确保备安施丁合 同同招

标时合 同的一致性 。若各案合 同 与招标时合同和签订的iE式 合 同存在不一致的,备 案合 同涉

嫌虚假 内容的,应按发包人流转签署的纸质合 同内容为准。如出现上述不一致情形的,发 包

人视情形有权对承包人处 以合 同价 5%的 罚金。

1,6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 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 ,FT通 知载明的廾I日 期 前 3夭 :承包人应向瞌理

施 T进度不被延误。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 :  施I图 四套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  全套施I图纸 ;△程廾I后 ,发 包人可提供进一步

的详细 图纸或补充图纸 ,供完成施II艺 图参考。但这并不免除承包人完成施IT艺 图和对

施I质量负责的任何义务 。

1.6.衽 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包括 :提供实施性的施T组织设 计,材槲、I程总进度 汁划

等 ;T程 进度 汁划要充分考虑邻近T程 的进度 汁划 ; 其它文件按瞌理耍求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 : 承包人应在I程或相应I程 部位施I前 7大 向恪理人提

包人支付违约伞。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 : 有约定的按约定 ,未 约定的则不少于一式五份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 : 书面文本装订成Ⅲ安 扫描成图片格式刻录成井瀹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按有关规定或双方协商确定

1.6.5现场图纸准备

关于现场图纸准备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7联络

1.7,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  7 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
示 、指令、要求、请求、 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T地 现场办公室  ;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I地现场办公室   ;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工地现场办公室

1,10交 通运输

1,10.1 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 的约定 : (1)承 包人应根据施I需 要 ,负 责取得 出入施I现 场所

需的合法手续 ,并承担相关费用。承包人应在订立合 同前查勘施I现场 ,并根据T程规模及

技术参数合理预 见T程施I所 需的进出施T现场的方式、手段、路径等。因承包人未合理预

见所增加的费用和 (或 )延误的T期 由承包人承担 。 (2)承包人负责实施现场割 闭管理 与

出入现场管理 2并实行出入 口人垒分流设置。 (3)承 包人负责实施出入 口人、车准入制度 ,

对不符合要求的人员、车辆限制出入 。 (饣 )承包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临理人关于现场割 闭管

理与出入现场管理的各类检查 ,对 临理人提出的不合规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整改。承包人

应在接到整改通知后 7大内整改到位 ,如有逾期 ,按 2000元 /大 的标准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1,10.3场 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 内交通的边界 : 房屋建筑I程 以用地红线为边界 。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T程施I需 要的场 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本项不

采用通用条款 ,代之以:承包人可到本 T程现场 自行踏勘 ,任何因忽视或误解本T程 现场情

发包人不提供。

1.10,4超 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 承包人

承担。

1.11知 识产杈

1.11,1关 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

术规范以及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著作权归发

包人所有 。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11.2关 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_簋止叔归苤包人所有 。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著作权归发包人所有  。



1,11。 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 :

由承包人尿担    。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 : (1)工 程量清单存在缺项、漏项的,应当

以编制工程量清单的单位 (或部门) 出具相相应的解释并经发包人认可后修正工程量清单。

若 :三 招标文件直矛盾 g,l2投标人应提供书面答疑 ,璺求 书画澄清 ,若 答疑阶段 己过时发现 ,

则以I程量清单编制说明为准 。清单项 目特征 只对该分部分项I程 项 目的主要 内容和T序 做

简耍描述 ,不 能详尽招标施I图 中的每项说明 与内容 ,如 投标人未提供书面答疑 ,视 为完成

皿垒出够豇⊥L垒纟珏红勤咝止~Ι蛀LLL得因Ⅲ堡坠囱亟坠擅血睦Ⅱ彐查查费用的索赔。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I程量偏差范围:  详见合同专用条款第 12条款约定 。

2.发包人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  名 :

身份证号 :

职  务:~   项 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 的授权范田如下 :  经 发包人授权并在授权范田内代表 发包人行使

凭 证 ,处理施I过程 中的各有关事宜 。

2,4施 I现场、施I条件和本础资料的提供

2.4.1提供施T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现场的J拥 限要求 :廾 I前 7大提供T作面~

2.衽 2提供施T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T所 需要的条件 ,包括 : (1)发 包人 (招 标人 ) 己将
“
二通



一平
”

费用综合考虑在招标控制价中,承包人应 认真踏勘现场 ,充分考虑
“
二通一平

”
费用

后 自主考虑在投标报价中。投标报价时 , 由承包人根据建筑规模、结构、檐高、I程地点考

虑水、 电引入至建筑红线 内的所有费用 ,包 括但不限于安装临时管网、满足需求的变压器或

电闸总表、布线接通电源 、临叫电线或 电缆、直通施T现 场的通逍 (满 足施 T机械、建筑材

料、设备的运输 以及施I劳 务 的进 出 ) 、标识标牌 、场地 内的障碍物 (产 权单位管线、绿化

迁移是否在实施范围内, 以I程 量清单为准)拆 除以及 申请和使用发生的其它费用等。施I

进场后 ,如 有需要 ,发包人可 协助承包人办理相关申请手续 。 (2)施 I场地的通道丌通时

间和要求 : 确保于丿F△ 前满足施I需 求 。 (3)I程 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槲的提供时间: 进场

施t后 由发包人召集有关管线单位现场交底 。 (4)承 包人需配合发包人办理的施I所 需证

件、批件 。 (5)水 准点 勹座标控制点交验要求 : 进场施I后 由发包人组织交接 , 由承包人

复测后将复测报告提交监理和发包人。 (6) 图纸会审和设汁交底时间 : 止式廾I前 。 (7)

协调处理施I场 地月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 (含 文物保护建筑 )、 古树名木的保护

I作 : 发包人将召集相关单位 ,对地下管线及其它需保护物进行现场交底。交底后 由施 I单

位对地下管线及其它需保护物进行保护。

2.5资 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     否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

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承 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  提供符合无锡市建设工程档案归档规范要求及
无锡市城建档案馆要求的竣工 图纸及资料 ,并 向发包人提供竣工 图及资料 电子版  。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 :    纸质版 3套 、 电子版 1套 (不含承包人 自

留)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 由承包人承担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  竣工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 :  书面及电子文件  。

(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

3.1.1o.1承包人在履行合 同过程 中应遵守法律法规 ,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承包人违

反法律法规而引起的任何责任 ,并承担因承包人违反法律法规或因承包人原因引发的法律诉



讼给发包人造成的任何费用和损失。一旦发生以上任何费用和损失,发包人有权向承包人索

赔或者直接从发包丛卫Ⅰ囱土玺承包人的任何款项中予以扣除 。

31.102承 包人应按有关法律规定纳税 ,应 缴纳的税夺包括在合 同价格内。

3.1.10.3承 包人还需考虑临时用地、临 RNl通 道、临时给水、临 l,l排 水、临时路灯、临

时排污、居民、/·
,l民 和沿线企事业单位出入临时通逍、来 自周田居民lsl民 可能产生的干扰以

及配合规划管线施I或 因维护交通或因安排夜间施△使T效 受到影响 ,并对 I程车辆行驶线

路认真踏勘 , 以及借村道Σ镇道路须发生的修复等因素,预 计可能发生的费用综合考虑在报

价中。凡未列或未考虑在内的,一 旦发生 , 由承包人 自理。发包人 (招 标人 )不提供超过定

点线外的临时用地 。若需租用+地 ,费用 (包 括但不限于缴纳的各种税费、押金及复耕等 )

视为旦纳 入合适的报价项 目 中。

3.1.10.4临 g,l用 电转换正式电源的接电配置与管理I作 由总包负责。

3.1.10.5建 筑红线范囤内的用于承包人施T所 需的施T临 时I程 (包 括但不限于用水、

用电、排水、热力、燃气、通讯、管线和垫层等 )须含入该T程 的临时设施费中, 由承包人

承担。承包人在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踏勘现场 ,并 在投标报价时考虑临叫设施搭设费用、场地

租赁费用、开设道 口、临时道路、交通组织费用等 。

3,1,10.6承 包人应在合同签订后 25大 内完成生活区、办公区建设 ,完成施I区 门头、

十二牌一图、冲洗池 与设备、封 闭围墙、人车分流设施Σ 凵:∴ 房 Σ糈查 勹羞勤系统等建设。

3,1.10,7承 包人在合同签订后 7大 内按投标和合同约定组建完成项 日施I部 ,配齐余

蚪

3,110,8承 包人需按尢锡 市颁布 的有关建设 T程管理规 定的要求 办理 以下相关手续并

丞 担 JIl应 费用 (已 包含在总 的△程 价款 中 ):

①施T现场交通、环 丨1、 防噪音相关手续 (承 包人需充分踏勘现场 ,严格按相关 临测要
求执行 ,费 用 由承包人承担 ,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②临时办公区、生适 区、施I区 的排水手续 以及临时设施业 搭建手续 ;

③ 与T程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I地 治安管理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 ;

④止式廾 丁前由承包人向环培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扬 /+x排 污手续并根据榆查和

考核结果承担相关费用;施 丁现场扬尘排污的治理按照 《无锡市城市施TT地 扬 /Jx排 污费征

收管理试行办法》 (锡 政发 (⒛ 15)217号 )的标准及要求实施 ,费用包含在合同价中的措

施费中;如 因承包人管理不普导致环境污染类处罚或通报批评 ,在 发包人履约考核中文明施

I部 分不得分。



⑤其他按相关文件规定由承包人办理的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 ;

3,1,109承 包人应 勹其雇佣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时发放I资 。

31,1010承 包人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解决拖欠 T程款和 民TT资 的法律、法规 ,及 R·l

支付T程 中的材料、设备货款及民II资 等费用。承包人不得 以任何借 口拖欠材刈、设各货

款及 民IT资 等费用 ,如 果出现此种现象,发包人有权代为支付其拖欠的材刈、设备货款及

民IT资 ,并从应付给承包人的I程款中扣除相应款项。对恶意拖欠和拒不按汁划支付的 ,

作为不 良记录纳入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承包人的项 目经理部是 民II资 支付行为的

主体 ,承包人的项 目经理是民IT资 支付的责任人。项 目经理部要建立全体 民T花 名册和T

资支付表 ,确 保将I资 直接发放给 民I本 人 ,或委托银行发放 民II资 ,严禁发放给
“
包I

头 J或其他不具备用I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I资 支付表应如实记录支付单位、支付时间、

支付对象、支付数额、支付对象的身份证号和签字等信息。 民I花 名 lll和 工资支付表应报 临

理人备查 。

31,10,11承包人应分解I程价款巾的人t费 用 ,在 I程项 目所在地银行廾设民I△ 资

(劳 务费 )专用账户 ,专项用于支付民TI资 。发包人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比例或承包人提

供的人I费 用数额 ,将 应付I程 款中的人I费单独拨付到承包人开设的民TI资 (劳 务费 )

专用账户 ,并委托丌户银行负责 日常临管 ,确保 专款专用。根椐 《关于加强T程 zt=设 项 目领

域保障农民IT资 支付的通知》 (锡 建建市 【⒛ 2D】 3号 ),本 T程约定的人T费 占T程造

价 比例规定: ⒛ %。 为确保施I过 程巾农 民II资 实时、足额发放到位 ,承包人应按照无锡

市建设局二○一四年 四月下发 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建设I程 民TI资 保证金管理 的通

矢口》 、 《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关于印发江苏省T程建设领域农名TI资 专用账

号管理细则的通知》 (锡 人社发 [2022]50号 文 )规定 ,到相~关 塾门办理民II资 保证金事

宜 。

3.1.10.12承包人应严格执行招标文件技术规范对施T标准化提出的具体要求 ,纬合本

单位施T能 力和技术优势,积极采取有利于标准化施I的组织方式和 T艺 流程 ,加 强T地 建

设、T艺控制、人员管理和 内业资利管理 ,强 化对施T一线操作人员的培训 ,改善职I生 产

生活条件 ,勹 此相关的费用承包人考虑在总额报价巾。

3,1,1013承 包人应严格落实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房 屋建筑和市政本础设施T程 危及生

产安全施TT艺 、设备和材料淘汰 目录的要求 ,在施T中 禁 J上 和限制使用的落后的施II艺 、

设备和材刈 ,承 包人应实时关注行业规 定和更新施TT艺 、设备和材料 (如 支架采用承插盘

担式钢菅等 ) , 因此产生的费用增减不调整投标报价。



3,1,10,14关 于T程附近建筑物和财产的保护:①发包人负责对建设用地范田内地面以

上的zk+筑 物及其他设施的拆迁T作 。但T程 丌T之 前,承包人仍应向有关部门 V司 查现有地~E

和地下公共设施的现状 ,并进行适当的测量。②T程 施I期 间 ,承 包人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施T现场附近不需拆迁的建筑物、地上或地下的管线设施、水力设施、道路j铁路、河逍、

树木 、光缆及通信设施等及其他财产免遭损失 ,否 则,造成损失的责任由承包人 自负。③若

在施I期 间新发现需拆迁的结构物或地下管线 ,承包人应及时探 明具体位置和现状并查明该

设施的所有者或产权管理部 门, 同时书面报告监理人并按监理人的指示办理 。④承包人在靠

近上述某个公用设施处丌挖 、拆除作业时 ,应事先通知当地有关产权管理部 门,并应在产权

部亡l的 代表在场时进行作业。⑤在挖方及拆除作业时 ,承 包人应采取支撑或防护等措施 ,避

免损坏附近建筑物和影响财产 的安令。⑥如果 由于承包人采取的措施不力,施 T造成 上述建

筑物或设施的损坏或影响 ,承包人应负责赔偿或修复 , 由此导致索赔、赔偿 、诉讼费用及其

他丌支的,承包人承担一切责任及费用。但 由于发包人提供的本T程 设 计所 引起的必然影响

除外 。⑦施 T场地周围高空线路 (高 压线等 ) 、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 (含 文物保

护建筑 )、 古树名木的保护要求及措施费用承担 :做好施工场业月 LsJ高 空线路 (高 压线等 )、

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 (含 文物保护建筑 ) 、古树名木的保护I作 。施T范 围内经

交底 的地下管线 (或 其他需保护物 )挖坏 ,修 复及赔偿费用 由承包人承担 。若承包人对地下

管线 (或 其他需保护物 )有 不负责任行为导致损坏的 ,须 按照规定赔偿经济损失给管线产权

单位。对于高空线路的防护措施 由承包人踏勘并询价后 自行考虑在投标报价的措施费用中 ,

一经中标 不再额外增加费用 。

31.10,15承担施T安全保 |!I作 及非夜间施工照明的责任和要求:① 自丿FT之 日起 ,

承包人应全面负责照管、维护本I程和用于本T程 的材涮、设各 以及I地 范田内既有设施 ,

直至 T程 完T竣 丁验收通过 。照管期间 ,如 发生损失,应 由承包人 自理 。为进一步落实I地

的安全文明措施 ,避 免遭受意外毁损或 盗窃 ,造 成不必要的人身伤害 与财产损失,承包 人应

与I程 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I地 治安管理手续并支付相应费用。②承包人应充分关注和保障

现场人 员的安全 ,切 实做好施T范 围内的各项安全保 !I作 及非夜间施T的 照明I作 ,如 因

承包人未能对上述事项采取各种必耍措施 ,导致或发生与此有关的人身伤害、罚款、索赔、

损失补偿 、诉讼费用及其它一 切责任应 由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在实施本I程 巾的一 切施I作

业 ,应不影响邻近建筑物、构筑物、构作物的安全 与止常使用 ,不干扰群众的生产 、生活和

通行方便 ,如 果发生上述情况 , 由此导致的索赔、赔偿、诉讼费用和其它廾支, 由承包人承

担一切责任及费用。在本合 同T程 的施I过 程中,发 包人对承包人雇员的人身死亡、伤残 ,



或则产 (设备) 的损失或损害不予赔偿,发 包人也不对承包人与此直关的索赔、损害、赔偿

及遮尘笠壁Ⅲ猁 其它支出承担任何责仟。

3,110,16已 完T程 成品保护的特殊要求及费用承担 :承 包人应对T程设各及已完T程

采取保护措施 ,并承担相关费用。 由于承包人采取的措施或管理不当等原因造成本身及其他

单位设施损坏的,承包人 白费予以修复 ,承包人不愿或尢法进行修复的,发包人有权委扦其

亻Jt承 包人完成此项I作并支付费用,其费用由发包人从承包人的合同价格中扣除,如 无法修

复业LⅢ止丞鱼 人承担赔偿责任 。

3.1.10.17施 T场地清洁 |!生 的要求 :施 I期 间按创建文明I地及环卫行政主管部门的

要求执行,处 詈好承包人的设备及多余材刈 ,保持现场整洁和道路畅通。施I后做到T完场

清。并符合江苏省及尢锡市有关施下现场的文明 丨Ι生要求。在颁发任何移交证书之前 ,承包

人应从该移交证书所涉及的那部分现场 ,清除并运出承包人的全部施I设 备、多余材料、垃

圾和各种临时T程 ,并保持该部分现场和 I程清洁整齐 ,达到使临理I程 师和发包人满意的

使用状态。 由于承包人I程车辆滴、洒、漏影响环境 l!生和夜间施T噪音等造成被罚款由承

包人自理 。

3.1.10.18为 其他承包人提供方便 :①承包人应按临理人的指示为其他承包人在施T场

地或附近实施 与I程有关的其他各项I作 提供现场通道、施I场地和空间,并提供稳定的电

源、水源接 口等必要的施T条 件和服务。除合同另有约定坐 ,承包人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均

应含入所报的单价或总额价内,发 包人不再单独 汁列。②承包人应妥普处理好与其他承包人

的关系,发 生交叉施T时 ,应相互配合 ,友好 协作 ,并 无条件服从发包人或瞌理人的统一 协

调。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应 认为已含入T程景清单各细 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中,发 包人不单

独计列。③合同实施期间,发 包人或其委托的有关单位可能在本I程I地 进行沉降观测、监

控和科研试验等I作 需要时 ,承包人应积极配合 ,配合费用 由承包人承担 ,不 得对因此 lnj可

能发生的人 T、 机械闲置损失向发包人提出萦赔 。该项T作不免除应 由承包人按施T规 范要

求实施的所有施I过 程 瞌控 、隘测、检测检验等I作 及费用的承担。

3,1.10,19承 包人应向施I场地派遣或雇佣具有相应资格的专业技T和合格的普 T、 具

有相应施I经验的技术人员、具有相应 岗位 资格的各级管理人 员,且 资格和数量不得低于招

标文件中规定的最低要求 ,尽 管承包人己按投标承诺派遣 了上述各类人员,但 若这些人 员仍

不能满足合同进度 汁划和 (或 )质 量要求时 ,瞌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继续增派或雇用这类人

员,并 书面通知承包人和抄送发包人。承包人在接到上述通知后应立即执行临理人的上沭指

示 ,不 得无故拖延,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T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还应加强观场



施I人 员 (包 括劳务人员)的 岗位和技能教育,加 强质量、安全知识的岗位培训 ,做 到人人

懂质量、人人抓安全、科学管理、文明施T,施 T中 发生的质量、安全事故及责任和经济损

失均 由承包人负责并按相关管理部门论定的责任相应处理

3,1.10,2oI程 记录 与竣I文件 :①承包人应保管T程进度、隐蔽 T程 、试验报告、障

碍物拆除以及所有影响T程 的记录 (包 括资利、设各的来源), 以备需耍评定I程进度和I稆

3,110.21相 关专业I程 的约定 :

1)装饰T程

① 内装的精装修T程 为单位I程 。

②承包人在施T中 未经发包人同意或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随意拆、改原建筑结构、消防
设施、外装饰及各种设备管线 , 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均 由承包方承担 。

③装饰I程应设置样板间或样板 (首 件 ),样 板间或样板 (首 件 )需经各方验收合格 ,

后续装修参照样板间或样板 (首 件 )进 行验收 ,未达到样板间或样板 (首 件 )质 量标准的 ,

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整改至样板间或样板 (首 件 2标准 ,相 关增加费用由承包人 自行承担。

④所有涉及观感质量的材料均需承包人预先提供样品,并经发包人组织各相关单位确 认

同意后 ,方 可按照提供的样品进行施 I。 承包人未提供样品或未经发包人确认的,发包人有

包人 自行承担 。

⑤墙地面排砖方案 由承包 人负责编制 ,经 发包人组织各相关单位确 认后方可实施 。承包

人未提供方案或未经 发包 人确 认的 ,发 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整改 ,相 关增加 费用 由承包

人 白行承担 。

2)相关设 备I程通用约定

①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一份详细资槲以保证本T程所使用的电梯、暖通设备、水泵的
所有材刈、设备、配件、机电器件及其维修保养服务均可在无锡地 L× 迅速获得 。

②承包人必须在设备进场验时提供主要设备的合格江、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 (特指电梯 )、

在签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 书之前提交 。



原厂出具的笠同质保煳年限的质保承诺函原件 ,如 为进口产品,还需提供报关单。

③为本项 目丌发的智能化软件版权归发包人和承包人共有。承包人必须保证本项目采用

的所有软件在茔华人民共Ⅲ国境内可以合法使用并取得相夫使用、销售等认汪材料。本项目

31,10,27本项 目脚手架均应采用盘扣式脚手架 ,因此丛生幽全部措施费用包含在相关
细 目报价中,不 另行 汁景 与支付 。

3,2项 目经理

3.2,1项 目经理 :

姓  名:     江威俊

身份证号:  3202631987o7o66635        ;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一级建造师       ;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沪 141⒛ 18⒛ 19o325o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沪 141⒛ 18⒛ 19o325o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i讠 号 : (沪 )TZ安 许证字 【⒛ 12】 ~01钅 645

联系电话:  18762603711             ;

电了信箱: 401l75731@qq。 c(×n

通信地址: 上海市普陀lx曹 杨路 1256号 17层 1702室     ;

承包人对项 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  按通用条款执行

以及由此引起 的论证费用和专家费用 由承包人承担

关于项 目经理每月在施I现场的时间要求 : 不少于 25大 。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 以及没有为项 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  按通用

条款执行 。

项 目经理未经批准 ,擅 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按 2ooo元 /天 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

由发包人直接在工程款中扣除。

3.2,3承 包人擅 自更换项 目经理的违约责任 :项 目经理未经发包人批准擅 白离开施工现

3.2.4承包人尢止当理 由拒绝更换项 目经理的违约责任: 发包人有权扣除中标价 2%的
违约金直至终止施I合 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3,3承包人人员

3,3,1其 他约定 :

(1)承包人提交项 目管理机构及施I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 :

3,3.3承 包人无止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

廾T前 3大 。

发包人有权扣除中标
价 2%的 违约伞直 至终止施 I合 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

3,3,4承 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 :

准 。

3.3.5承包人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 (1)如

发包人和 瞌理人双方批

终止施 T合 同并没收履约保 证金 。

(1)如 更换项 目经理 (去 世 、革病

承包人主要施 T管理人员擅 自离 ,l施 工现场 的违约责任 : 发包人将对承包 人主要施 T符

3.5分包

3.5.1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T程包括 :  主体结构、关键性I作 及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分包的T
iI∶ :∶~~ˉ 。

主体结构、关键性I作 的范围:房 屋建筑主体结构I程及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禁 止分



包的工程。

3,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 :  经发包人、监理人同意,承包人可将工程的其他部分或

舌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 。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3.5,2.1专 业分包 :在 T程施 T过程 中,承包人进行专业分包必须遵守以下规宁 :

(1)允 许专业分包的I程范围仅限于非关键性T程或者适合 专业化队伍施I的 专项I
程。未列入响应文件的专项I程 ,承 包人不得分包。但因T程变更增加 了有特殊性技术要求、

特殊T艺或者涉及专利保护等的专项I程 ,且按规定无须再进行招标的, 由承包人提出书面

申请 ,经发包Δ且匝 同意 ,可 以分包 。

(2)专业分包人的资格能力 (含安全生产能力 )应与其分包工程的标准和规模相适应 ,

且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

蛔 商登记的法人资格 :

-,具有从事类似丁程经验的管理与技术人 员 :

c.具有 (自 有或租赁 )分包T程所需的旆I设 备。

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 专业分包人的资格能力证明材利 ,经 临理人审查并报发包人批准

后 ,可 以将相应 专业I程分包给该专业分包人 。

(3)专业分包I程不得再次分包。

(4)承包人和 专业分包人应当按照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的统一格式依法签订专业分包合

同,并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专业分包合同必须遵循承包合同的各项原则 ,满足承包合同中

(5)专业分包人应当设立项 目管理机构 ,对所分包T程 的施I活动实施管理。项 目管
理机构应当具有 弓分包I程 的规模、技术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管理人 员,其 中项 目

(6)承 包人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分包管理制度和 台账 ,对专业分包I程的质量 、安全、



的质量、安仝和进度等实施有效控制。专业分包人对其分包的T程 向承包人负责,并就所分

包的T程 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

(8)承包人对施T现场安全负总责 ,并对 专业分包人的安全生产进行培训和管理。专

业分包人应将其专业分包I程 的施T组 织设 汁和施I安 全方案 JFK承 包人备案。专业分包人对

分包施T现 场安全负责,发现事 I牧 隐患,应及时处理 。

违反上述规定之一者属违姗分伺‘̂

3,5.2.2劳务分包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承包人进行劳务分包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劳务分包人应具有施T劳务资质。

(2)劳 务分包应当依法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劳 务分包合同必须 由承包人的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 弓劳务分包人直接签订,不得由他人代签。承包人的项 目经理部、项 目经理、

施△班组等不具备用I主 体资格 ,不 能 弓劳务分包人签订劳务分包合 同。承包人应 向发包人

和 监理人提交劳务分包合 同副本并报项 目所在地劳动保障部 门备案。

(4)承包人应当对劳务分包 人 员进行安全培训和管理 ,劳务分包人不得将萁分包 的劳

务作业再次分 包 。

违反上述规定之一者 属违规分包 。

35.23发 包 人对承包 人与分包 人之 间的法律与经济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和 义务 。

3,5.2,4本 项 目的各项分包 T作均应遵守建设 I程施 I分包管埋 的有 关规定 。

3.5,4分包合 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 同价款支付 的约定 :按总包合 同价款 的相同生例支付 。

3,6T程 照管 勹成 品、半成品保护

承包 人 负责照管 I程 及 I程相关 的材槲 、I程 设 备的起始 叫 间 :  施 I场 地移 交之

日     。

3,7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 :

(3)承包人雇用的劳务作业应加入到承包人的施T班组统一管理。有关施T质 景、施

由承包人管理 弓调配 ,不得 以包代管 。

不提供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  / 。

在。监理人

4,1监 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j监 理人的瞌理内容:  施t全过程及保修阶段临理 。

关于监理人的临理权限:施 I期 间的
“
五控

” (质 量、进度、投资、安伞、环保控制 )、

“二管
” (合 同、信息管理 )、  “一协调

”
。临理人在行使下列权力前需要经发包人事先批

准 : (1)根 据第 3.5款 , 同意分包本I程 的某些非关键性I作或者适合 专业化队伍施T的

∶t∶:∶。

况所必需的指令 ,承 包人应予执行 , 由此造成的费用增加 由临理人按第 4.4款商定或确 定。

关于监理人在施T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 :临 理人 自行承

4,2监理人员

总临理工程师 :

姓  名 :

职  务:    总临埤I程师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详 见临理合同。

4,4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 , 发包人授权 临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



定 :

(l)               /

(2)      /       .

(3)                /

5.工程质量

5,1质量要求

5,1,1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 :合格I程 质量要求 :为 了确保I程质景 ,督 f/T承 包 人严格

人承担因此给发包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直 至迫究法律责任。

关于I程奖项的约定 :本T程不 汁取优质奖。

5.3 隐蔽△程检查

5,3.2承 包人提 前通知 监理人隐蔽I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 : 承包人在 白检合格后提前

由此造成 的I期 延误 、窝I及 材料浪 费 由承包 人负责。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 ,应 提前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  48 小时。

6.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1安 全文明施I

6.1.1 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 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 : 根据 《建设I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尢锡市城市施II地扬尘排污费征收管理办法试行办法的通知》

(锡政办发[2018]86号 )、 锡建城 【⒛ 19】 6号、锡建管 【⒛ 19】 136号文、锡政办发 【⒛⒛】

4号 文 )和押亻标

设部 门、环保部 门等相关部 门耍求的安伞 与文明标准。

6.1.衽 关于治安保 l!的 特别约定 : 承包人应 与I程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I地 治安管理

手续并支付相应费用。

关于编制施T场地治安管理 计划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6.1.5文明施I

合 同当事人对文明施I的 要求 : 符合江苏省及尢锡市有关施T现场 的文明施I要 求。

7.工期和进度

7.1施工组织设计

7.1,1合 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对发包人场地提供、 图纸
提交、 甲供材料设备供应、付款或其它必要手续方面的时间、 内容和要求 。

7,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 :  按通用条款执行  。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按通用条款

按 以下条款规定执行: (1)锡 政办发 (2018)86号文件 ; (2)锡 建质安 【2Q⒛ 三24号 -关 于

落实建筑I地 围挡整治提升T作 的通知: (3)锡 政办发 【20⒛ 】 34号 -市 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促进建设I程 文明施T水 平提升T作方案的通知: (4)锡 建质安 (⒛ ⒛ )21号 -关 于

推进建筑I地 智慧监管I作 的通知; 5)承 包人应根据无锡市 《关于推进建筑T地 智慧临管

丁作的通知》锡建质安 (⒛ 20)21号 相关智慧T地 安全管理的规定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和



7.2施工进度计划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 出修改意见的期限:按通用条款

执行 。

7,3开工

7.3,1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  合同签订后 7天 内 ^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9F工准备工作及期限:    /  。

7,3,2开 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 日期之 日起  90天 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

人有权提出价格调整要求 ,或者解除合 同。

7.衽 测量放线

7,⒋ 1发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
限: 开工日期前 7天。

7.5工期延误

7,5,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7)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 : ①增加合同工作 内容:② 改变合 同中任

权要求延长总工期 。

7,5,2因 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 (交 )工 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 :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廾I准各I作及期限:①承包人应在分部T程廾I前 14夭 向

不能减轻或免除承包人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承担的任何责任或义务 。



交T日 期止 (扣 除 己批准的延长I期 ),按 大汁算。逾期交I违 约金累汁金额最高不超过中

标价的 5%。 发包人可以从应付或到期应付给承包人的任何款项 中或采用其他方法扣除此违

约《》。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T期延误,逾期竣 (交 )T违约金的上限: 中标价的 5%

7.6不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 :

(1)对于以下明确指出的可预 见的不利物质条件 ,无 论承包人是否有其经历和经验 ,

均视为承包人在接受合 同时已预见其影响,并 己在签约合 同价中计入因其影响 lnj可 能发生的

t囡 费用 : ①钻孔灌注桩业质层变化厚度不大于桩长的 10%∶  ②I程 冬季、雨季、夏季保

护措施。 (2)对于项 目专用合同条款未 明确指 出,但是在不利物质条件发生之前,监理人

己经指示承包人有可能发生 ,但承包人未能及叫采取有效措施,Tnj导 致幽损失和后果均由承

包人承担。

7.7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情彤和有夫约定 :

异常气候是指项 目所在地 30年 以上一遇 (不 包括 30年一遇 )的罕见气候现象,异常恶

劣的气候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持续高温 : 连续二 日日最高气温 38℃ 以上; (2)持续

低温 :连续二 日日最低气温-20℃ 以下: (3)大 风大气 :施 T区域 日风力在 6级 以上彐̂持续

时间不少于 4小日刂,或阵风大于 8级 ; ⒁)暴雨大气 : 日降雨量 50mm及 以上,或 降雨强度

大于 20llllll/h; (5)暴 雪天气 : 日降雪量 10lnlll及 以上; (6)水 淹 :施 T场地大部或全部被

潮水、洪水或雨水淹没超过 1大 ;异 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由监理人根据承包人提交的由无锡市

l× 气象、水利部门提供的材料予以评定。承包人采取克服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合理措施继

上述 (1)~(6)异 常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T期延误的衡量标准如下 :

已。按无锡市气象部门统 汁的资槲 ,取 最近二十年的平均天数为标准 ;

b,按 实际统 汁的年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天数 勹 (a)所 指的年平均大数之差 ,每年 汁

算一次 ;监 理人将根据承包人的申请予以评定。监理人评定恶劣气候对T程 的影响还将考虑

用施T期 限内异常 良好的气候条件的时间予以补偿。异常气候在每一个月对T程进度影响的

隹迟试通车 日期。



亚岌座直整仝合同期内予以累汁 。

c。 不考虑每次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过程前后所影响的施I时 间。

7,9提前竣工的奖励

7,9.2提 前竣工的奖励 :承包人提出提前交工、经发包人同意并最终实现的,发包人不

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

8.材料与设备

8.4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8.4.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 承包人 。

8,6样品

8.6,1 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 ,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  根据

王程进度 ,另行约定 。

8,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1承 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 : (D 由承包人承担临时设施的所有费用 (己 包含



⒌座〗。承包人拥有车辆所有权。b、 承包人在接到标段中标通知⊥Γ个月内应确保所需车

辆到位。发包人白标段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迎垒交ェ验收后 2个月止,拥有车辆使用权。

车辆使用期截止 ,发 包人应将车辆 归还承包人 。c、 司机薪酬、车辆使用费 (包 括但不限于

标阶段综合考虑并含入其他相关款项 中,发包人不再 另行 汁最或支付。其 中投保险种应包括

但不限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二者责任险 (保 额应不

相关费用。

9,试验与检验

9.1试验设备 与试验人员

9.1.2试验设备

施I现 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 : 按有关规定执行 。

施I现 场需要配备的试验设备 : 按有关规定执行。

施I现场需要具备的其他试验条件 : 按有关规定执行 。

9,衽 现场I艺试验

现场I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根据发包人或瞌理人指示进行现场I艺试验 ,相应费用含在

签约合 同价中。

10,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 的范 田的约定 : 除通用条款规 定 的 以外 ,还包括 : (D改 变 己批准 的施IT

10,饣 变更估价

10,4,1变 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



因变更引起的价格调整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

(1) 如果取消某项T作 ,则 该项I作 的总额价不予支付。

(2) 己标价I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I作 的工日幽,采用该F目 的单价;但如果变
更估价涉及的清单 了目价格畸高畸低或者属于承包 人不半衡报价的除外。

(3) 已标价T程量清单中无适用于变更T作的F目 2但有类似子 目的,可在合理范围

内参照类似子 目的单价或可参照投标时所提供的单价分析表的明细子 目单价。其中, 己定规

格、型号、厂家、品牌的材利 ,如 材槲品种发生更换 ,则 只调整材利价差 ,价差 以信息指导

价的要同步乘以折扣率 (该 折扣率为:该折扣率为:投标价/招 标控制价 (即 最高投标限价 )

× 100%,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 ,若 以上公式 汁算得出的折扣率≥85%日刂,贝刂折扣率取85%, 中

标价和招标控制价均扣除甲供材、 甲控 乙供材和综合暂定价的分包I程 ),价差 以双方 协商

确定的市场价的不再乘折扣率 ,其 他不变 。

⑷ 己标价I程景清单中无适用或类似子 目的单价 ,可 按下列方式确定综合单价 :按规

定确定的预算单价乘 以折扣率结算 (该 折扣率为 : 投标价/招 标控制价 (即 最高投标限价 )

× 10O%,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若 以上公式 汁算得出的折扣率≥85%日刂
ˉ,则 折扣率取85%, 中

标价和招标控制价均扣除甲供材、 甲控乙供材和综合暂定价的分包 T程 )。 预算单价的确定

办法 :人 II资 单价执行苏建函价 (⒛ 23) 391号 文 ,材料价格按无锡市造价部门公布的

除税信息价 ,无 除税信息价的按施I期 间承发包人双方确 认的市场参考除税价;套 用 《江苏

省建筑与装饰 T程 汁价定额》 (2o14版 )、  《江苏省安装丁程 汁价定额》  (2o14版 )

、 《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I程 计价表》 (2oo7版 )、  《江苏省房屋修缮T程 汁价表》 (2o
09版 ) 、 《江苏省市政I程 汁价定额》 (2o14版 )、  《江苏省建设T程费用 定额 (2o14

年 )》 及营改增调整 内容、江苏省及无锡市关于市政 T程取费的有关规定。

⑸ 因采取新I艺 、新方法施I组织有变动引起造价调整的,须经监理、业主同意后才

可调整 ,否 则不予调整。④单项变更超过 5万元的,必 须经发包Δ、临理Σf显 踪申士、亚政

评审管理处 (或 相应主管部 门)共 同确 认后方可实施。

⑹  如果本T程 的变更指示是因承包人过错、承包人违反合同或承包人责任造成的,则
这种违约引起的任何额外费用应 由承包人承担 。

(7)如 果本T程 的变更指示实质 上是为方便承包人施下或者其他承包人 自身的原因引发 ,

则这种变更指示 引起的任何增加费用应由承包人承担 ,减少费用应予核减扣除:如 果木I程
的变更指示部分的是由前款原因引发 ,则 变更估价时应剔除由承包人承担的部分。

⒅)如 果变更估价涉及的清单 了目价格畸高畸低或者属于承包人不平衡报价 ,则 监理人

(发 包人)有权视作 “
己标价T程景清单中尢适用或类似 了目的单价

”
的情形予以处理。



10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收到后 7大 内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收到后 7大 内 。

承包人提 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 了合 同价格或者提高了I程 经济效益 的奖励 的方法和金

额为:  不给予奖励

10.7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不口I程设备的明细详见附件 11: 《暂估价一览表》。

10.7.1依 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 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 目的确 认和批准采取第 1种 方式确定。

10.72不 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 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 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旦 种方式确定。

第 3种方式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 目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 目的约定 : 经发包人同意 。

10.8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 :

的变更估价原 则对合 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11.价格调整

11,1市 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 : 可调整 :本招标 文件约定可 以调差的丬i要 材刈

10.8.1 暂列金额应 由隘理人报发包人批准后指令全部或部分地使用 ,或 者根本不予动
用 。



砌块、水泥、砂、碎石、 电缆桥架、钢材、沥青、 电线、 电缆。范围为主楼、地下室、变电

所的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指永久性T程 的主体结构 ,不 包括金属零配件、附件 ,不 包括附属

临 lNl工 程 ,也 不包括附属 T程 。其他材槲和其他△程 内容的材料不予调差。对于采用 自建拌

和楼生产的混凝+的 情况 ,一律按成品刈进行调差 ,|nj不 进行材料拆分调并 。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 ,采用 以下第 2~种 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第 1种方式 :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革,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的约定:    /   ;

第 2种方式:采用造价信息进行价格调整。

(2) 关于本准价格的约定 : 主要材利价格差价的汁取 以 《无锡 丁程造价信息》 发布的

材料除税信息价为本准 ,差价为施I期 (即 计景期当月的前一个月为准 ) 同类材槲加权平均

除税信息价 勹合同本准期当月的材料除税信息价 (合 同苯准期是指 2024年 4月 除税信息价 )

的差价 。施T过 程 当中不进行材差调整 ,到 最终决算 n,l做 一次性调整。T期 延误的 ,延 误期

间的差价计算方法按以下约定不变 :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I期 延误的,延 误期间发生的材料价

格上涨差额 由发包人承担 ;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T期 延误的,延 误期间发生的材料价格上涨差

额 由承包人承担 ,上涨不予调妯 ,下 跌予 以调减 。主要材刈的风险包干幅度 : 商品砼、沥青

砼、砌块、水泥、砂、碎石、 电缆桥架的价格风险包干幅度为 10%,钢材、沥青、 电线、 电

缆的价格风险包干幅度为 5%。 当主要材料价格上涨或下降在 10%(5%) 以内时,其差价由承

包人承担或收益 ; 当主要价格上涨或下降超出 10%(5%)gNl^,超 出部分的差价由发包人承担

或收益 (该 差价部分只汁取税金 )。 如出现上述约定的材料以外的材料品种出现异常波动时 ,

发承包双方可按锡建建市 (⒛ 21) 17号 文规定签订补充 协议 , 以化解和防范材槲异常波动

带来的风险 。 (3)如 出现上述约定的材料 以外的材料品种 出现异常波动时 ,发 承包双方 协

商一致后 ,可 根据锡 /t± 建市 (⒛ 21) 17号 文规定签订补充 协议 , 以化解和防范羽壮|异 常波

动带来的风险。

专用合同条款①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低

于基准价格的: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

▲%时 ,或材料单价跌幅以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
过卫%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②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中中载明的材料单价高于基准价格的:

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 ∠%日寸,材料单

价涨幅以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过/%日寸,其超过



部分据实调整。

③承包人在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等于基准单价的:

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过±肛时,其超

过部分据实调整。

第 3种 方式:其他价格调整方式 :  /。

12,合 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1合同价格形式

1、 单价合同。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田: 除本条
“
风险范围以外合 同价格的调整方法、政策性 (包 含

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 )调整因素、不可抗力及拆迁因素
”

外 ,合同价款不调整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按无锡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汁取 ,承包人应充分考虑

I程 建设周期 内市场价格等因素的波动风险 ,风险费用 由承包人承担 。

风险范围以外合 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1)未 发生设 汁变更的 汁价 :招标△程量清单 内I程 的投标报价 n,l的 综合单价和措施

项 目费费率均不变 ,I程 景按实调整 (按 《律设I稗 I程景清单 汁价规范》 (ClB5o5oo-⒛ 13)

的 汁算规 则 汁算 ) 。 (2)在 施 T过程 中 , 当发包 人增 加原 I程 实施合 同范 围外的内容时 ,

调整后的单位 T程 的分部分项综合单价按 10⒋ 1项变更估价原则进行调整 。 (3)① 本 T程

若发生不合理报价 , 中标价虽 己被 发包 人接受 ,但合 同履行 中发包 人有权对不半衡综合单价

进行调整 :②当该清单了目中的 T、 槲、机含景、费率龆过 《江苏省建设I程费用定额》 (⒛ 14)、

《江苏省建筑 与装饰丁程 汁价定额》 (2o14年 )、  《江苏省安装T程 汁价定额》 (⒛14年 )

《尢锡T程造价信息》中的材料除税信息价 (没有信息价的按市场价)组成的综合单价的 10%

g,l,视为不合理报价 :③ 当不平衡综合单价清单 T程最变化幅度超过 10%时 ,发包人将对超

过投标I程量 10%以 上部分I程量的中标综合单价进行调整 ,综合单价按照汁价表规定的含

最和费率及无锡地区的配套规定汁算 ,材刈价格按照 2024年 4月 (招 标当期 )无锡市造价

管理部门公布的材料除税信息价 (没 有信息价的按市场价 ),组 成综合单价后 让利 : 审汁后

制价均扣除甲供材 、 甲控 乙供材和综合 暂定价的分包 T程 )。 对报价低的 了目不做调整 (4)

综合单价乘 以折扣率 (该 折扣率为 : 投标价/招标控制价 (即 最高投标限价 ) × 1oo%,保 留

人I费 调整 :根 据政策性文件 ,按施 T期 内各 J胡 半均指导价调整 。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T期延



误的,延 误期间发生的人I、 材料价格上涨差额由发包人承担,材 料价格下降差额由承包人

收益 :因 承包人原因造成I期 延误的,延 误期间发生的人T、 材料价格上涨差额曲承包人承

担 ,彻 丬钭价格下降差额由发包人收益 。 (5)在清单中以综合暂估价形式和预留金形式列入

的项 目对造价作调整 nNl均 按乘以折扣率后进行结算 (该 折扣率为: 投标价/招 标控制价 (即

垠高投标限价) × 1oo%,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若 以上公式汁算得出的折扣率≥85%日刂̂
,则

折

±0率取 8E%) p (§ )在 施I过程中,合同价款调整 (包 括清单漏项缺项)原 则上,承包人

自行在 “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

”
中相应增加措施项目的均按项 (总 价)汁最,其费用包干使用 ,

结算时不再 另行调整 : 费率措施项 目巾除安伞文 明施 T措施费、按质论价奖励费外 , 以费率

形式 汁取的项 目,费用不因I程造价调整 lnj随 费率调整 ;单价措施项 目中按综合单价 计价的 ,

若调整 n,l按 变更原则执行 ;单价措施项 目中按项 汁量的由承包人综合考虑并将其费用报入该

项费用山 ,其 费用包干使用 ,结算时不再 另行调整 。但T程 内容玟生蕈大变更 且金额减少

45万 元 (含 茌5万元 ) 以上的,相关的措施项 目均予以相应的调减。 (7)关 于T程量清单

计量 计价的约定:① T程 量清单是根据招标阶段的图纸进行估算或暂列的,仅 作为投标的共

同苯础 ,为 确保 汁景支付及时 ,施 T进 场后 ,如 施△图设计图纸发生修改 △完善 ,需要进行

I程 量清单调整 (也 称清单修编 ) 日刂,清 单调整的原则: “
不论I程 量清单数量发生多大的

调整 ,投标I程 景清单的分部分项综合单价和各项措施项 目单价均不做调整 。 以费率报价的

措施项 目因实施的主体T程发生实质性 内容调整且调整金额减少 45万 元 (含 45万 元 ) 以上

的 ,相 关的措施项 目均予以相应的调减费不作调整 ,反 之则不予调增。承包人应当充分考虑

I程 量清单调整时存在的风险 ,该 条款 只针对招标 T程量清单的一次性修止。如果I程 实施

内容生蕈大调整时 ,按合 同巾其它条款的约定执行。 ”
如需要进行T程量清单调整时 , 由承

包人根据设 汁部门提供的下发施T图 Li招 标图之间的调整的说明清单、设 汁施下图结合中标

的I程 量清单进行编报 ,编 报材料 同时报 临理单位、跟踪审核单位、原招标清单编制单位共

同复核 ,最终经发包人确定后签订补充 协议, 以修订好的△程最清单进行计量计价的依据。

原则 L,小 型I程修编清单在 3个月内完成 ,大型丁程或技术复杂类T程在 6个月内完成。

② T程量清单修止完成 ,按修止后的T程 量清单 汁量 汁价。当在实施过程 中,实 际T狸 量超

过修正后的I程量 10%(含 10%)口刂,应按结合上述 (3)条款进行调整。③I程量清单漏项

的项 目,其价格按 10.41项变更估价原则确定。 (7)安全文明施丁措施费按照无锡市 /tg设

局锡建价 (⒛ 14)5号 文规定执行。本本费按 《江苏省建设丁程费用定额 -20J笙 )立 营政

增调整内容 汁取 。合 同生效后 ,在 支付预付款的同时支付现 J汤 安全文明施T措 施费本本费的

60%,其余本本费按进度在I程 竣 T启l付 清 。承包人应当根据响应文件确保现场安个文明施



T措施专款 专用 ,在 财务符理 中单独列出现场安全文明施△措施项 目费用清单备查。如呆承

包人认为安全文明施T措 施费用不足时,承包人在此苯础上增加用以满足项 目施T需要 g,l,

由丞包 /x自 行左投标报价 茔额外予以考虑 ,但 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 (8)因 特殊情况 inj产 生

的不可避免的停 T(不 包括非发包人原因及不可抗力造成的)或赶T时 ,发包人将视具体情

况经各方 协商明确后给予承包人一定的补偿费用 (非 发包人原因及不可抗力造成的停T损 失

由承包人承担 ),费 用的补偿一般应仅限于直接损失,不包含间接损失 ,补 偿的费用应依据

合 同文件、市场价格等测算 , 申报 勹审核均应附详细的汁算过程和有关证明材利。在履行合

同过程 中,承包人应根据T程 丌I需 要 自行调配投入的人员和机械、设各 ,尢 论是否由于发

包人的原因造成局部I程 施I延 误的, 只要在总合 同I期之 内,承包人应 自行解决人员和机

械、设备闲置的问题 , 同时不得因此 lnj向 发包人提出补偿 。 (9)若 由于拆迁等原因影响到

本I程无法顺得实施 ,需要承包人二次进场施T时 ,相有关事宜由发承包双方另行协i荀 解决。

(10)本 合同I程施I完成并竣T验收合格后,承包人按合同约定时间和要求提供结算报告 ,

由发包人委托有资质的审计单位进行结算审核 ,审 汁结果由发包人确认后作结算依据 。 (11)

发包人如有前期现场需 专业施t临 时设施、临时逍路等项 目费用 ,则 此项 目费用须含入该I

程临时设施费巾, 由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在投标报价 g,l应 充分踏勘现场 ,并在投标报价 n,l考

虑临 gNl设 施搭设费用、场地租赁费用、丌设道 口、临时逍路、交通组织费用等。 (12)本 T

程清单文件中明确 品牌范围的材槲及设备等 ,承包人应提供样 品及相关检测报告、合格证等

证明资料 ,并 由发包人确 认后方可使用。 (13) 甲供材料按发包人提供材丬丬不口设备一览表中

的单价 汁入,其采购保管费及卸车费按 甲供材结算总价的 1%,在 结算时统一调整。 甲供材

料价款扣除的价格 以及领料量超 出或少于所报数量时价款的处理办法按下述原则执行 : ①结

算时 甲供材料应按发包人采购材利 的加权平均价格 (含 采购保管费 )计 入相应项 目的综合单

价巾。承包人退还甲供材料价款时,应按甲供材料实际采购价格 (含采购保管费)除 以 101,

退给发包人 (1%作 为承包人的现场保管费及卸车费 ) 。②领料:量超 出实际结算数量时 ,超 出

际结算数量时 ,节 余部分的甲供材料归承包人。 (14)赶 T措施费的人T衤卜贴费由承包人 自

行考虑在投标报价 巾,竣 T结 算时费率不调整。 (15)现 场安全文明施 T措 施费实行核定制

度 ,I程 竣 T结 算 gNl根 据 F/l场 考评结呆和市 (省 、 国家 )级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评定结

果, 由跟踪审汁审核确 认后列入结算中。 (16)本 项 目汁税方式为一般 汁税。

2、 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 。



风险费用的汁算方法: /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3、 其他价格方式:   /  。

12.2预付款

12.2,1预 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 比例或金额 :合 同金额的 10%。

预付款支付期限:∠。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          /          。

12.2.2预付款担保

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承包人无须向发包人提交预付款保函。发包人向承包人

iE常使用承担保证责任。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 :

12.3计量

12.31 汁量原则

I程 量 计算规则 :

/

12,3,2 汁量周期



关于汁量周期的约定 :

款执行) 。

12· 3.3单价合同的汁量

关于单价合同汁量的约定 :

12.3.3.1 汁景单位

12.33,2单 价子 日的 汁景

整篁ェ至呈量Ⅱ~垡篁ェΙ呈量 是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并按合同约定的淅 方法进石T覃 鬲军霪畜 :

12,3,3,3总额价 F目 的 汁景



形象 目标 。对其有异议的,可耍求承包人进行共同复核和抽样复测。

(4)除按照第 1o条约定的变更外,总额价了目的I程景是承包人用子结算的最终下程景。

12,3.4总 价合同的汁量

关于总价合同汁量的约定: / 。

12,3.5总 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汁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 12.34项 (总 价合同的汁量 )

约定进行计量 :

12,3,6其 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

12.4I程进度款支付

12.4.1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 :

12.4.2进 度付款 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 申请单编制的约定 : 上 述 款 项 均 不 另 汁利 息 。具 体 支付 进 度 还 应 根 据 拨

12,4,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每月 15 日 。

(2)总 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2)承包人在合同约定的每个 汁量周期 内,对 己完成的I程进行 汁量 ,并 向监理人提交
进度付款 申诂单、所达到T程 形象 目标或分阶段需完成的I程 量和有关 汁景资料。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 收到付款申请单后 7天内  。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  收到付款申请单天后 14天 内 (跟 踪

审计审核 7天 ,发包人审批 7天 )  。

(2)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 进度款支付证 书或临日刂进度款支付证 书签发后 ,经 无

的 28大内。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汁算方式:  不支付违约金  。

12.饣 。6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 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

3、 单价合同的总价项 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勹审批:  /  。

1B。 验收和工程试车

13,1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 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48 小时。

13.2竣工验收

13,2.2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I验收程序的约定 :发 包人在承包人提交了交付使用验收报告和符合第 3.1条款

审批 。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按通用



条款执行。

13.2.5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13,3.3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T程 的期限:~颁发 I程接收证书后 7大内 。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汁算方法为:按通用条款执行。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I程 的,违约金的汁算方法为: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3,3I程试车

13.3.1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   / 。

(1)单机尢负荷试车费用 由   承包人  承担 :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 由   承包人 承担。

按 通 用 条 款 执 行

13.6竣 工退场

13.6,1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  14天 内 。

14.竣工结算

14.1竣 t付款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I付款 申请单的期限:  I程 通过竣T验收后 ,承包人应在 9o大 内上报

竣I付款 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 按通用条款执行。

14.2竣I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I付款 申请单的期限: 收到瞌理人提交的经审核的竣T付款 申谪单的期限

行政主管部门决算批复后 14大 内。



发包人签发竣T付款证书的期限:签 发竣T付 款证书后经有关职能部门批复审计后且承

发包人完成竣I付款的期限:  签发竣T付款 证书后经有关职能部门批复审 汁后 且承包

关于竣I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4,4最 终结清

144,1最 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 :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

14,4,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  按通用条款执
鱼 。

(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为i限 : 在颁发最终结清证书后 ,经有关职能部门审汁批复后且

定价。

15.缺陷贵任期与保修

15.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  白△程实际竣ェ 日期起 2年 。

15,3质 量保证金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  是 。

在工程项 目竣工前,承包人按专用合同条款第 3,7条提供履约担保的 ,

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

15.3.1承 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 以下第 2种方式 :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   /   ;

(2) 3%的工程款 ;

(3)其他方式 :   /  。

15,3.2质 量保证金的扣留

发包人不得 同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  (2) 种方式 :

(1)在 支付下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 ,

款的支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

(2)I程竣I结算 nNl一 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 ;

(3)其他扣留力式 : /            。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     /   。

15,衽 保修

15,4,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 (1)主 体结构ェ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ェ程合理使用年限: (2)信 息化

15,4.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  24小 时  。

1s。 违约

16,1发包人违约

16.1,1发 包人违约的情形

质量保证金的汁算基数不包括预付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违约解除合同后 ,承包人为该 T程 订购并已付款的羽利 、T

16.1,2发 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应延丿主∴期早绿昱u鲨墼叠弭矍堇荭万玷碌严F期
前 7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 发包人相

(2) 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 不承担违约责任 。
(3)发包人违反第 10.1款 (变 更的范围)第 (2)项约定 , 自行实施被取消的I作或转 由他人实施的违约责任 : 按止常变更处理 ,不 作为 发包人违 约情形 。

原因莒致交馔黾瓮缇馕蜇篡堪证I嘬蓬蓦僖馔属逗驽鑫茬F曩霞筲辜f罗穿厅,。

 
因发包人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ェ的违约责任:按通用条款执行。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 ,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



责任:  按通用条款执行。

(7)其他:   / 。

16,1,3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 16.1,1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 定暂停施工满~28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
违约行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2承包人违约

16,2,1承 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顺 包人违麟 ⒊ ⒈8硎 ⒊ ⒈ ⒑ 6剐 勺约岜 拖欠包括农 民硗 内的人日I龟 或
者拖 欠T程 相关单位 的款项 , 由此 引发投诉 、群体性事件 、仲裁 、诉讼 、萦赔等情况 :

⑾承包 人则产被接管 、冻结 的 ,或被 宣告破产 的 ,或进入清算程序 的 ,或其他丧 失履约
能力的情形 ;

(16)材料设备、设施,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退场并供货至合格标准, 由此产生的ェ期
延误 由承包人承担 。

16,2,2承 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 汁算方法 : 除按通用条款执行外 , 发包人有权采取以下
措施和向承包人扣以违约金 :

卦 帑 十 贵 γ 瞍 券 廾 午 型 畀 +卩 」 ￡2。」量2。 (坠 ⑿等 目约定的违约情形日刂,发包人按 1oooo~5000o元 /次 扣除承包人违约金。

16.2,23承 包人发生 16.2.1J页 第⑷ 目约定的违约情形时 ,发 包丿、按雾置价扣除违约金。

趔 鱼座丝 遣」Ξ.型童型 ,⒉ I项第⑴ 、⑷ 、⑹ 、⑻ 、00等 目约定的违约情形严萆刚、 发包人岳粟菔J千 二
薪莪芗;T寤菇 :

CD经 隘婢 人和 发包 人检杏 ,发 I,m承 包人有安伞 问题或有违反 安全管埤规章制度 的情况 :

⒀承包 人被 责令停业 的 ,或银行 账户被法院等有权机关查封 、冻结 的 :

Cω 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实质上 已停止履行合 |司 。

綦 盘 ?裂 弁 帑 圭 Ψ 繁 Ψ
斓 鱼迤纽 遣」丝2』亟 ェ狸诒T验收一次性骀收质景法不到合格,发包人扣除承包人巾标价乩 赢雁冗莛药雾 :



乱罗裂争耸圭F旁聿骜骜掣繁坌隼呼|:至
当佥撷土凵叁巫迤丛 违约金,承包人仍应按合同约定继续实施和完成本合同I程及其缺陷修复 ;

书巾不应包括由其他承包人完成的郑部分T程 的款额。怖理人应按第 44款 商定或确定需从
承包人的合同款额中扣除的款额,并将上述决定通知承包人和发包人 。

⒗ ⒉⒉6晌 人发生 ⒗ ⒉ 1蜘 D目 纽 盹 约情形吡 龅 人按 卜 1O刀 元/次扣

致的任何费用。

为的,发包人可向承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按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约定和有关法律
处理 。

16.2,3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 /。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

以其名义编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  承包人承担  。

17.不可抗力

17.I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

唧 震、跏 、火山煅 、肪 流、枷 (雪 )、 锎 、端 风、糨 等白然灾氪
(2)战 争、骚剧‘、暴动,但 纯属承包人或其分包人派请 △雇用的人员由于本合同T程 施T

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

原因引起者除外 :

⒗ ⒉⒉5晌 娥 生 ⒗ ⒉1项氟
`⒄

帜 ⒂目约定盹 纡情形,蚶 第 ⒓ 1款
第⑴ 、⑶ 、⑸等目约定的违约情形严蕈并经发包人两次书面警告无效,发 包人可通知承包人
立即解除合同,并按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约定和有关法律处理。



⑸瘟疫 。

17,4 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28天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B,保险

18.1工程保险

关于△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承 包人投保①建筑I程 一切险或安装T程 一切险;②安全生

ztg筑 T程 一切险的投保 内容:为本合同I程 的永久I程 、临时I程和设备及已运至施I
T地用于永久T程 的材利不口设备所投的保险。

保险期限 :丿 FT日 起 直至本合 同I程 签发缺陷责仟期终止 证书止 (即 合 同I期 +缺陷责
任期 ) 。

应在事故发牛后及时报 告 忤理 人和保 险公司并 向保 险公司提 出索赔。不 能从保 险公 nl收 回的
笳赔额 部分 由承包 人 白己承担 ,i臼 j超 过保险公司最 高赔偿限额 的扌员失部分 由发包 人和承包 人

2、 安全生产责任险相关要求执行 《无锡市建筑施I行 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意见》 (锡
劾 咖

"教
)浊 姗 费邮 标人考虑报仉 辎 时凭票结氯 懒 不足时邮 标

人补足 。

担 ⒛%的手续费用。



合同专用条款 17.1

款巾的任何一种 已投保的不可抗力风险造成的上述损失或损害 ,承包人应在事故发生后及时

报告 监理人和保险人并向保险人提出索赔 。不能从保险人收回的免赔额部分 由承包人 自己承

担 ,lnj超过保险人垠高赔偿限额的损失部分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平均分担 (因承包人未足额投

俣诰成的韶 出最高赔偿限额 的捅失部分 由熏包 人自行承担 ) 。 由于不可抗力风险和若干其

他风险结合 lnj造 成的损失和损害,应考虑承包人和发包人双方按 比例承担的责任 。 (4) 由

18,3其 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 :

标报价总额 巾 ,发 包人不单独 支付 。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ェ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 :

18,7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⒛,争议解决

⒛.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I程 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双方 协商确定。
⒛·3.1争 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按通用条款执行。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 接通用条款执行 。

其他事项的约定:   /   。

⒛·3,2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  / 。

⒛ ,钅  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

(1) 向 无锡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 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